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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2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编号：2007—024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交易概述 

2007 年 10 月 30 日，本公司与深圳市聚能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聚能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深圳华强信息产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产业公司”）50%股权和方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方特公司”）40%股权出售给聚能公司；转让价格为信息产业公司 50%

股权为 22965448.18 元，方特公司 40%股权价格为 23401591.72 元。转让后，

本公司不再持有上述两家公司的股权。 

本次交易的出让方本公司与受让方聚能公司无关联关系，故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股权转让，已经公司于 2007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此均投赞成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6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规

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本次股权受让方深圳市聚能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 400 万元人民币；税务登记证号 440300791716661；法定代表人黄明辉；

注册地为深圳市；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实业，数码电子产品及设备的销售

与租赁 ；第一大股东为黄明辉， 持有公司 20％股权，其余股东有 6名，均

为自然人。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985131.8 元，净资产

为 3984931.8 元，2006 年实现净利润为-15068.2 元。根据该公司提供的材

料及本公司核查情况，该公司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相关部门处罚，不存在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诉讼或者仲裁；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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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深圳华强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50%股权。该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5 月，

注册资本 1.2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李明，注册地深圳市，经营范围为：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无线电通讯设备、智能化及自动设备、仪器仪表、计算机

网络工程、小型实用化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制造和技术服务，楼宇智能自动化系统

步线安装，智能娱乐产品技术开发，提供现代化资讯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投资

兴办实业；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设计、施工、维修，集群通讯组网。该公司另一方股

东为深圳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50%股权，对于本次股权转让，

该股东已放弃对该公司股权的优先认购权。 

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

告，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53 亿元，净资产 4076.5 万元。

2006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23 亿元，净利润 811.91 万元。 

截止2007年 9月 30日，该公司总资产1.74亿元，净资产4593.09万元 。

2007 年 1—9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64 亿元，净利润 403.94 万元（该组数

据未经审计）。 

2、方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0%股权。该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8 月，注册

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李明，注册地深圳市，经营范围为：投资

兴办实业，投资建设旅游景区、高科技游乐项目、餐饮业、主题公园及其配套设施；

数码电影设备、数码电视设备、数字音乐设备、音效设备、录音设备、高科技智能娱

乐设备，高科技游乐系统设备、旅游工艺品、计算机软硬件的生产、技术开发；自有

高科技智能娱乐产品、高科技游乐系统产品的租赁服务；信息咨询；工程设计；展览

用品的设计、展台设计、展会策划。该公司其他方股东为深圳华强智能技术有限

公司（持有该公司 40%股份）、深圳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20%

股份），对于本次股权转让，其他方股东已放弃对该公司股权的优先认购权。 

经深圳博宏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总资产 6397.2 万元，净资产 6156.69 万元。2006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999.13 万元，净利润 202.38 万元。 

截止 2007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6001.8 万元，净资产 5850.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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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07 年 1—9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5.85 万元，净利润-309.33 万元（该

组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协议主要内容： 

    （1）交易金额：信息产业公司对应 50%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22965448.18

元。方特公司对应 4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23401591.72 元。 

（2）定价情况：均以 2007 年 9 月 30 日的账面净资产（未经审计）为准。 

（3）支付方式：现金支付。首期款于合同签订之日起 5日内付清 10％，

第二期款于标的股权对应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 85％， 

第三期款于标的股权对应公司各项移交、交接手续完成之日起 5 日付清余下

的 5％。 

五、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出售信息产业公司和方特公司股权是公司产业整

合的需要。本着调整业务结构和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公司出售相关股权，可

以集中资源大力发展公司优势项目，突出主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和未来发

展都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的总价款为 4636.70 万元,本次转让收益为零。 

  经核查，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该次交易的受让方有能力支付相应的股权

受让款，在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下，本公司收回该笔转让款有保障。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7 年 10 月 31 日 


